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市）环准〔2019〕014号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悦港北路-园博中心）工程（项目代码：2018-500112-54-01-018073）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一、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悦港北路-园博中心）工程位于两江新区悦来组团和渝北区空港新城。项目线路为南北走向，起点位于悦港大道与秋成大道交叉路口北侧，由北至南分别与悦港大道、椿萱大道、同茂大道、腾芳大道、甘悦大道相交，在秋成大道道路终点后转向西南方向进入云竹路，与五号线一期园博中心站接轨。项目线路全长8.95km，全部为地下线；全线设地下车站7座、狮子山停车场1座；依托大竹林综合控制中心，利用五号线一期高庙村变电站供电。项目采用As型车，设计正线最高运行速度100km/h，采用6辆车编组。
该项目是重庆轨道建设网络中重要的骨干线路之一，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做好沿线规划控制，确保隔声降噪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下，项目建设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主要环境影响：

（一）声环境影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有5处声环境敏感目标，全为规划敏感点。环评预测，本项目采取防治措施前，运营期将有5处声环境敏感目标有不同程度超标，交通噪声将对沿线敏感目标产生不同程度环境影响，采取措施后，声环境敏感目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或不恶化要求。
（二）振动环境影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有27处振动环境敏感目标，其中现有敏感目标7处，规划敏感目标20处。环评预测，本项目采取防治措施前，运营期将有12处敏感目标有不同程度超标，振动将对沿线居民住宅产生不同程度环境影响，采取措施后，振动环境敏感目标满足区域环境振动标准或不恶化要求。
（三）生态环境影响。项目地处城市建成区和规划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区，占地类型主要为交通运输用地、绿化用地和其他用地等。主要影响为工程施工对地表植被的破坏等。项目建设和运营不会改变沿线生态系统类型，对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影响小。
（四）水环境影响。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各类施工机械车辆冲洗废水、桥梁施工废水等，运营期污水主要来源于沿线车站、停车场等污水排放。如未经处理排入附近水体，将会对沿线水环境产生影响。

（五）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尾气，运营期废气主要来源于地下车站风亭组、停车场吹扫等废气排放。如未经处理排入附近环境，将对周边环境保护目标产生影响。

（六）固废环境影响。施工期及运营期将产生一定量的生活垃圾和生产废物，如未经妥善处置排入附近环境，将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三、减缓项目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合理布置施工机具和设备；空压机等高噪声设备采取措施封闭，并尽可能设置在远离居民区一侧；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因工艺要求必须夜间连续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向所在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取得批准；弃渣运输线路尽量远离声环境敏感目标集中区域，车辆途经声环境敏感点时限速、禁鸣。
运营期在满足工程通风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低噪声风机；风亭主排风口不正对声环境敏感点；合理控制风亭排风速度；椿萱大道站、中央公园西站、甘悦大道站和玉河沟站等4座地下车站风亭组排风亭、新风亭和活塞风亭设置3m长消声器，尽量加大风道表面积，安装吸声材料，出口处设置消声百叶。采用超低噪声冷却塔；在冷却塔风机上设置1.5m高消声器，消声器顶部设置高0.5m的消声弯头；布水系统落水处设置消声毯。停车场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安装隔振基座或减振垫，管道采用弹性连接；采用3m高实体围墙。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沿线噪声敏感点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噪声防治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合理规划沿线土地利用，线路两侧噪声超标范围内，不得修建学校、医院、疗养院及集中居民住宅区等敏感建筑。
（二）落实振动防治措施。施工期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爆破作业，采用微差爆破方式，在满足爆破强度基础上，尽可能减少一次爆破用药量；合理安排爆破作业时间，禁止夜间爆破；制定合理的爆破振动跟踪监测方案，在隧道顶部距居民楼较近处设置振动监测设备，监测爆破时的振动强度。

运营期需采取高等减振、中等减振措施的轨道长度分别为1064单延米、5196单延米；优先选择重量轻、低噪声、低振动的环保型车辆；加强轮轨的维护和保养，以保证其良好的运行状态。
（三）加强沿线生态保护。施工期严格落实水保措施，减少水土流失；严格划定施工作业范围，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将施工活动全部布置在施工征占地范围内；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等临时用地进行恢复。

（四）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场地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后由吸粪车运至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施工场地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运营期车站、停车场生活污水生化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悦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停车场洗车废水经处理后回用，检修废水预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悦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五）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尘污染。使用预拌混凝土；采用分段封闭施工方式，尽可能缩短工期，避免大风天气施工；施工场地设置密闭围挡封闭施工，设置车辆清洗设施及配套的沉砂井；加强对施工场地、材料堆放场地、进场道路等洒水抑尘；加强施工弃土的运输管理，建筑渣土、砂石和垃圾等易撒漏物料使用密闭式汽车装载；水泥、砂和石灰等易洒落散装物料在装卸、运输、转运和临时存放等过程中采取防风遮盖措施。

运营期风亭周边采取绿化措施；风亭排风口远离环境敏感目标，禁止朝向敏感点；风亭排风口周边设置15m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该范围内不宜新建居民住宅、学校教学楼等对大气环境敏感的建筑物。吹扫作业在吹扫库进行，吹扫废气经过设备自带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砂轮机打磨粉尘经设备的吸尘防护罩和捕尘器除尘处理后排放；焊接烟尘经烟尘净化机处理后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六）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停车场废零部件回收利用，废蓄电池、废煤油、废润滑油及污油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该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由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以及工程所在地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按照有关职责实施。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1月22日

  抄送：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

境局两江新区分局，中冶赛迪重庆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